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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热线服务热线：：

受委托，我司将于2023年3月16日15时在本公司拍卖大厅对下列标的物进
行公开拍卖：

灵武市羊绒工业园区中银大道南侧圣多利绒业（办公楼、车间、库房、餐厅、门
房及共用宗地），建筑面积9020.67平方米，参考价1266万元，保证金600万元。

竞买人须符合灵武市羊绒工业园区入园条件，本次拍卖限定法人单位报名参
与，标的物现状拍卖，部分办公室处于被占用状态。拍卖标的物面积、功能、用途
等以有关部门确权为准。所欠物业费、垃圾处理费、水电
费、管理费等其他费用均由买受人承担。

我司自公告之日起组织竞买人勘察标的，有意竞买者
于3月15日17时前交纳保证金到指定账户后持有效身份证
明到我司办理竞买手续。

联系电话：郭先生15101022100
报名地址：金凤区新昌西路110号金钻名座13层

宁夏中天汇德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注销公告
宁夏普大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0100MA76L1G98E），拟 向
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与本公司
有债权债务的单位及个人自公
告之日起 45日内来本公司办理
清算手续。特此公告。

宁夏普大科技有限公司

2023年3月1日

公告
宁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同意将

享有的宁夏汇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的工程款 1463310 元，仲裁费
20000元，逾期支付每日按未付部分
的万分之八支付的违约金全部转让
给 张 秀 萍 本 人 ，身 份 证 号 ：
640203196511030049。特此公告。

宁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2023年3月1日

隆德县人民法院关于更换印章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印章管理办法》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
人民法院印章管理的规定》的规定，隆德县人民
法院印章“隆德縣人民法院”含繁体字，且使用
时间较长磨损严重，影响正常办公，现更换新印
章。新印章“隆德县人民法院”，直径为 4.5厘
米，自 2023年 2月 23日起正式启用，旧印章同
时废止。特此公告。

隆德县人民法院

声 明
宁夏第五建筑有限公司承

建的银川市金凤区燃气管道及
设施更新改造项目一期（一标
段）项目技术资料专用章仅限
于本项目的工程资料使用，授
权委托、证明、各类合同、承诺
等均签章无效。特此声明。

宁夏第五建筑有限公司

2023年3月1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公司
对宁夏北方置业开发有限公司等2户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公司拟对持有的宁夏北方置业开发有限公司等 2户债权资产进行处置，债权总额 876，885，902.78
元。其中：本金410，527，287.00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共计466，358，615.78元。以上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计算至2023年2月20日，之后产生的利
息、罚息、复利以及与不良债权相关的从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司法追偿诉讼费、司法评估费、拍卖费、司法公告费）亦在本次处置范围之内。贷款方式为抵押和
信用。欲了解债务人、保证人、抵押物详细信息请登录我公司对外网http://www.gwamcc.com查询或与我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

债权资产明细表 单位:元

处置方式：单户转让或其他处置方式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国

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
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
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
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受托资产评估
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或资产债务人及关联企业等利益相
关方除外）。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2023年3月1日至2022年3月28日。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

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

公告活动的举报。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王先生、蔡先生
联系电话：0951-8829511
传真：0951-5699170
通讯地址：宁夏银川市兴庆区修业路239号长城资产大厦9-12层
邮政编码：750001
纪检审计部联系人：姜女士 联系电话：0951-8829515
主管部门联系人：刘先生 联系电话：0951-5699110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公司

2023年3月1日

序号

1

2

债务企业名称

宁夏北方置业开发有限公司

宁夏北方置业开发有限公司

宁夏北方置业开发有限公司

宁夏正南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合计

所在地

银川市

银川市

银川市

银川市

债权本金

221，000，000.00
37，860，000.00
18，000，000.00

133，667，287.00

410，527，287.00

债权本息

470，427，822.17
46，336，096.80
25，891，873.00

334，230，110.81

876，885，902.78

抵押担保情况

抵押

信用

无

抵押+保证

担保人

宁夏北方置业开发有限公司

宁夏北方置业开发有限公司

无

宁夏北方置业开发有限公司、宁夏华银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宁夏亿中煤业有限
公司、马丽思、马生军、马学耀、马学军、

马杰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公司对银川市聚盛物资有限公司等23户债权资产公开竞价转让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公司在京东网资产竞价网络平台上以公开竞价方式转让处置银川市聚盛物资有限公司等23户债权资产，涉及债权总额180，148，405.27元。其中：本金94，192，252.37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共计84，917，207.40元，其他债权1，038，945.50元，以上利息、罚息、复利、违

约金计算至2022年7月31日，之后产生的利息、罚息、复利以及与不良债权相关的从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司法追偿诉讼费、司法评估费、拍卖费、司法公告费）亦在本次处置范围之内。贷款方式为抵押和保证。欲了解债权债务详细信息请登录我公司对外网站（http://www.gwamcc.com）。
债权资产明细表 单位：元

处置方式：京东网资产竞价网络平台公开竞价方式转让。
竞买人资格：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

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
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
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
人员或资产债务人及关联企业等利益相关方除外）。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2023年3月1日至2023年3月28日。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竞买时间及网址：2023年3月29日10时起至2023年3月30日10时止（延时除外）在京东网资产竞价
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zcpm.jd.com/，用户名：长城资产宁夏分公司)进行公开竞价活动。

挂牌价格：1350万元，保证金：300万元，加价幅度：1万元或1万元的整倍数。
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债权具体情况及竞价规则、竞买须知、竞买标的瑕疵说明、竞价参与方式、日程安排请投资者登录京

东资产处置平台（网址同上）或与我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有效期内，我公司受理对上述资产处置的书面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

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书面举报。与本次竞价有关的所有沟通函件，均须以书

面形式直接交付我公司。
受理公告事项联系人：刘先生、徐先生 电话：0951-5699123
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姜女士 电话：0951-8829515
主管部门联系人：黄女士 电话：0951-5699110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公司

2023年3月1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债务企业名称

银川市聚盛物资有限公司

宁夏康华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宁夏凯逸物资有限公司

宁夏鸿日建筑幕墙装饰有限公司

银川市华匀商贸有限公司

宁夏创世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石嘴山市荣福工贸有限公司

宁夏起帆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宁夏东贸彩色包装印业有限公司

银川浩新特油品有限公司

银川金源盛达工贸有限公司

所在地

银川市

银川市

银川市

银川市

银川市

吴忠市

石嘴山市

银川市

银川市

银川市

银川市

债权本金

30，000，000.00

7，451，890.57

6，420，000.00
7，200，000.00

7，000，000.00

1，000，000.00
1189867.78
1496854.84
260，625.00
155，470.00

1，447，122.44

债权本息

47，027，038.37

14，103，392.34

13，691，746.28
11，475，082.38

11，346，007.03

1，575，090.48
2，346，808.70
3，333，407.18
552，911.02
415，134.87

3，232，175.00

抵押担保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担保人

徐佳、夏凤霞、徐建国、银川市盛硕物资有限公司、夏凤琴、
张文明、银川市申华物资有限公司、刘安、夏凤莲、银川市
聚鑫达物资有限公司、李莉、李军、宁夏聚盛隆物资有限公
司、宁夏凯悦投资置业有限公司、银川市聚盛物资有限公
司

宁夏东港火锅超级广场（有限公司）、宁夏银晨散热器有限
公司、宁夏康华新智门业家具有限公司、李铎、李佳明、汪
清录、陈廷敏（注：抵押物已处置）

宁夏铖全合物资有限公司、张凯鹏、魏威

洪跃辉、刘宏彬、石炜

夏建云、银川市聚盛物资有限公司、徐建国、徐佳、夏凤霞、
银川市盛硕物资有限公司、夏凤琴、杨萍、杨静、张文明

青铜峡市庆洋煤炭运销有限责任公司、鲁维云、鲁海兵

冯云、黄润霏

宁夏金源盛达工贸有限公司、康建明、范之勇

宁夏广恒担保有限公司

宁夏冠城工贸有限公司、魏义保、张建国

宁夏起帆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康建明、范之勇

序号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合计

债务企业名称

宁夏嘉新东物流有限公司

银川塞上龙广告有限公司

宁夏热点煤业有限公司

银川邦威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银川金凯隆商贸有限公司

银川辰悦商贸有限公司

银川市嘉裕商贸有限公司

宁夏鑫路元工贸有限公司

宁夏金特嘉工贸有限公司

宁夏康华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宁夏恒合百业工贸有限公司

宁夏金峰染料化工有限公司

所在地

银川市

银川市

银川市

银川市

银川市

银川市

银川市

银川市

银川市

银川市

银川市

石嘴山市

债权本金

459，947.22
160，625.00
500，000.00
799，914.18

1，000，000.00

3，000，000.00

1，000，000.00

1，000，000.00

799，937.34

4，850，000.00

1，000，000.00

15，999，998.00
94，192，252.37

债权本息

982，602.52
407，512.88

1，028，550.00
1，681，012.30

2，171，759.80

6，473，150.27

2，142，554.87

2，110，943.01

1，715，646.97

8，910，559.00

2，110，849.37

41，314，470.63
180，148，405.27

抵押担保

保证

保证

抵押+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担保人

宁夏热点煤业有限公司、康明、李涛、胥文歧

宁夏广恒担保有限公司

朱燕、康明、胥文歧

宁夏金特嘉工贸有限公司、王建军、张斌、高永霞、刘
会芳

银川市嘉裕商贸有限公司、银川辰悦商贸有限公司、
刘爽、陈虎、陈萍、姚国平

银川金凯隆商贸有限公司、银川市嘉裕商贸有限公
司、陈萍、姚国平、刘爽、陈虎

银川金凯隆商贸有限公司、银川辰悦商贸有限公司、
陈萍、姚国平、刘爽、陈虎

宁夏恒合百业工贸有限公司、胡清健、张宪华、张宽

银川邦威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张斌、高永霞、王建军、
刘会芳

宁夏银晨散热器有限公司、宁夏东港餐饮管理集团
有限公司、李铎、李佳明、陈廷敏、黄昌俊、汪清录

宁夏鑫路元工贸有限公司、胡清健、张宽、张宪华

银川安然商贸有限公司、贺兰九天源橡胶有限公司、
石峰、郝哲、贾莉娣、秦大伟

仲裁公告
宁夏慈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赵梦婷诉你公司劳动争议一案（银金劳人仲案字【2022】1628
号），已于2022年9月23日依法作出裁决，因无法送达裁决，现依法向你公司公
告送达（银金劳人仲裁字【2023】423号）裁决书，你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
日内到本委（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路与满城街交叉路口南500米银川市金凤区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四楼403办公室，电话：8307486）领取裁决书，逾期不领
取即视为送达。裁决书内容如下：银金劳人仲裁字【2023】423号裁决书内容如
下：一、自本裁决书发生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被申请人宁夏慈信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支付申请人赵梦婷2022年1月至6月份工资共计壹万捌仟（18000）元
整（申请人月工资3000元/月×6个月）；二、自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被申
请人宁夏慈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为申请人赵梦婷补缴2021年9月及2021
年 11月至 2022年 6月期间的社会保险，所有应缴费用及滞纳金责任均由被申
请人承担，具体缴费金额以社保机构核算为准。

银川市金凤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3年3月1日

（2023）宁0104民初1287号

宁夏安仪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刘芳艳与被告韩俊雷、宁夏安仪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提
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二被
告立即支付原告的医疗费751.31元，营养费2400元（160×15=2400）；护理
费 2400元（160×15=2400元）；伙食补助费 600元；误工费 27000元（300×
90=27000）；交通费600元；以上共计33751.31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本院西二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562号

李崇仟：

本院受理的刘占海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要求：1.依法
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欠款65000元；2.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
自2020年12月7日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期间占用资金利息（按
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
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案件审判
人员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 3日上午 10时 1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东三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姜敬峰：

本院受理原告刘金治与被告姜敬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起诉
要求：1.判令姜敬峰偿还刘金治欠款本金340000元及利息241109.68元
（利息以借款3400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2010年4月16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暂算至2023
年 1月 5日），以上共计：581109.68元；2.本案全部诉讼费由姜敬峰承
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05民初314号民
事裁定书、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
民商事案件庭审程序中当事人须知、人民法院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
各一份。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2023年4月19
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七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中山南街街道办事处责令改正通知书送达公告
银川市兴庆区宝湖东路宝庆家园对面空地（原宝湖便民市场院内）业主赵宁：

本机关对你未经银川市规划部门审批在银川市兴庆区宝湖东路宝庆家园对面空地（原宝湖便
民市场院内）进行违法建设的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你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
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第/项之规定，相关证据资料充分，事实清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
划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项之规定，现责令你于2023年3月10日18时00分前改正上述行为（银
兴南执责改字【2023】2-001号）。因通过其他送达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公告送达。限你本人自
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到银川市兴庆区中山南街街道办事处综合执法办公室领取责令改正通知书，
逾期不领视为送达。你有权提出陈述、申辩或听证。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公告期满5日内，不
提出陈述申辩或听证，视为放弃此权利。

地址：银川市兴庆区利群东街254号兴庆区中山南街综合执法办公室
联系人：杨振龙 联系电话：0951-4788995

银川市兴庆区中山南街街道办事处

2023年3月1日

（2023）宁0104民初621号

宁夏腾龙设计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宁夏腾龙艺发建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侯学华、梁秀芬、侯梁勇、侯

宇星：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中房集团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被告宁夏腾
龙设计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000000元，利息52083元，并按照年利率15%的标准支
付该借款自2022年10月1日至全部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以上暂计1052083元；2.被告宁夏腾龙艺
发建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侯学华、梁秀芬、侯梁勇、侯宇星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
等由被告承担。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
风险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本院西三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银川北环蔬菜果品综合批发市场管理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保淑红诉被告银川北环蔬菜果品综合批发
市场管理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依法
判令被告退还原告摊位保证金 25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
承担。因你公司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司公
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
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三楼五号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414号

宁夏金起点劳务服务有限公司、杨世存：

本院受理原告胡世明与被告宁夏金起点劳务服务有限公司、杨世存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二人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414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被告宁夏金起点劳务服务有限公司、被告杨世存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支付原告胡世明 330000元，且被告宁夏金起点劳务服务有限公司、被告杨世存
按照年息 3.85%支付原告胡世明下欠购房款自 2021年 9月 9日至本判决确定的付
款之日止的逾期付款。被告宁夏金起点劳务服务有限公司、杨世存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大新法庭 211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民终3309号

吴永宏：

本院受理上诉人刘超与被
上诉人吴永宏、吴星辉确认合
同无效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 民
终 330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西
区 311 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本判决为
终审判决。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权威 公信 贴心 高效
业务范围：法院公告、注册注销、遗失声明、通告、公示、启事等宁 夏 公 告 0951095109510951一一一一6015975601597560159756015975

0951095109510951一一一一6018497601849760184976018497（（（（传真传真传真传真））））

服务热线服务热线：：

2023年 3月 1日 星期三 版式设计 王旭香 校对 谢莹 安静

公告
宁夏石油化工建设有限公司曾为解决员工的住宿问题，在银川市西夏区峡口巷

以南、宁夏石油化工建设有限公司机械厂以北、宁朔南街以西、红领地小区以东的地理
位置上，建立107户临时宿舍。现，107户自建房屋大部分结构已损坏，已无法维修，随
时有倒塌的可能性，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宁夏石油化工建设有限公司预防房屋倒
塌事件发生，委托宁夏众赢房屋安全鉴定有限公司对107户自建房屋的危险程度，进
行危险性鉴定。受托单位于2022年8月8日起组织有关技术人员到工程现场，进行检
测鉴定。鉴定结论：该建筑100户整体危险性等级评定为D级，7户整体危险性等级评
定为C级。鉴定上述房屋为危房，不具备再居住条件，需要立即搬出。自本公告张贴
起十五天内，请按照各自实际情况，及时搬离至安全地点或投靠亲友。若接到通知后，
执意不搬离危险住房，出现问题由住户自行承担责任，一并承担给宁夏石油化工建设
有限公司造成的损失（包括诉讼费、律师费）。特此公告。

宁夏石油化工建设有限公司

2023年3月1日

债权转让公告
宁夏通达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宁夏众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贵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
案，根据现已生效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2019）宁0303民初2138号
民事判决书/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宁03民终1093号民事判决书，
贵公司应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本公司支付工程款3180097.36元，并承担案件受理费
32240元、鉴定费52256元，合计金额为3264593.36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时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截至目前，贵公司尚未履行上述判决
书。2022年6月21日，本公司与案外人袁文东（身份证号码：642126197212201034）签订
了《债权转让协议》，本公司将上述判决书确定的全部债权转让给案外人袁文东，故此，请
贵公司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直接向袁文东履行上述判决书所确定的金钱给付义务，袁
文东也有权以自己名义向贵公司主张上述权利，并有权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本债权转让
内容已多次以邮寄方式通知贵公司，均被拒收，故以本公告方式告知贵公司。特此公告。

宁夏众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23年3月1日

声明
宁夏闪现速运有限公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0100MA7HU1AC3G）于
2023年 2年 27日，法定代表
人由惠尉轩变更为成卓，股
权 100%转让成卓，公司法定
代表人变更后公司的债务债
权由成卓承担，变更前公司
债权债务由惠尉轩承担，特
此声明。

宁夏闪现速运有限公司

2023年3月1日

减资公告
宁夏凯博昱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100MA76JH5580），经股东协议
研究决定予以减资，注册资本835万元
人民币减至 460.8万元人民币，请有债
权债务的单位或个人自登报之日起45
日内前来办理清算手续，特此公告。

宁夏凯博昱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023年3月1日

公告
宁夏广银铝业有限公司，

办理宁夏银行宁东支行询证
函业务时，预留公章印鉴与原
公章不符，因我公司保管不
善，将原公章遗失。需在宁夏
银行宁东支行办理变更手续，
特此通告。

宁夏广银铝业有限公司

2023年3月1日

注销公告
宁夏昶平建设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0100MABM1PBF34） 于
2023年 02月 28日拟向登记机
关申请注销，请与本公司有债权
债务的单位及个人自公告之日
起20日内来本公司办理清算手
续，特此公告。

宁夏昶平建设有限公司

2023年3月1日

声明
宁夏第五建筑有限公司承建的宁夏宁东危险废弃物处置及综合利用

项目焚烧2号线建筑工程，项目经理所使用的农民工工资专用章仅限于本
项目的农民工工资签章使用，除农民工工资以外的书面信息、授权委托、
证明、各类合同、承诺等均签章无效。特此声明。

宁夏第五建筑有限公司
2023年3月1日

解除劳动合同公告
董国衡，根据有关规定，单位对你作出解除劳动关系的决定。经多次

与你联系未果。请你自本公告刊登之日 3日内到公司人事部办理相关手
续。特此公告。

宁夏绿筑集成科技有限公司

2023年3月1日


